[bookmark: _GoBack]弘光科技大學教職員工應徵履歷表 建立日期：　年　月　日
	中文姓名
	
	國籍
	□本國（出生地：         ）
□外國（國籍：          ）
	

請黏貼二吋半身脫帽光面照片一張。
照片背面請書寫姓名。

	英文姓名
(同護照拼音)
	
	
	· 
	

	身分證字號或居留證號
	
	出生日期
	民國    年     月     日
	

	性別
	□男    □女
	婚姻
	□未婚 □已婚 □          
	

	任職單位
	
	專長領域
	
	

	是否為
原住民族
	□是　　　　族
□否
	是否具有身心障礙
	□是
（請檢附身心障礙手冊）
□否
	障礙類別
	　　　　  障
          度

	戶籍地址
	
	戶籍電話
	

	通訊地址
	
	通訊電話
	

	E-MAIL
	
	行動電話
	

	緊急
聯絡人
	
	住址
	
	聯絡電話
	
	關係
	

	服役
	其他

	役 別
	□義務役  □自願役
	□替代役
	起：  年  月  日

	軍 種
	□陸□海□空□憲兵
	
	訖：  年  月  日

	服役期間
	起：  年   月   日
	□外籍人士

	
	訖：  年   月   日
	□國民兵

	是否除役
	□是      □否
	□緩徵

	退伍軍階
	
	□免役

	退伍令字號
	
	□其他

	學歷(請填高中以上)
	國家
	學校名稱
	院系科別
	修業起迄
年月
	畢業
	肄業
	學位
	校長
	審查結果

	
	1
	
	
	
	
	
	
	
	
	

	
	2
	
	
	
	
	
	
	
	
	

	
	3
	
	
	
	
	
	
	
	
	

	
	4
	
	
	
	
	
	
	
	
	

	
	5
	
	
	
	
	
	
	
	
	

	經歷
	服務機關
	職稱
	到職 年月日
	卸職 年月日
	卸職
原因
	俸點/薪資
	工作內容
	審查
結果

	
	1
	
	
	
	
	
	
	
	

	
	2
	
	
	
	
	
	
	
	

	
	3
	
	
	
	
	
	
	
	

	
	4
	
	
	
	
	
	
	
	

	
	5
	
	
	
	
	
	
	
	

	
	6
	
	
	
	
	
	
	
	

	
	7
	
	
	
	
	
	
	
	

	
	8
	
	
	
	
	
	
	
	

	
	9
	
	
	
	
	
	
	
	

	
	10
	
	
	
	
	
	
	
	

	相關証執照
	張數
	發照機構
	證照名稱
	證照字號
	取得日期

	
	一
	
	
	
	

	
	二
	
	
	
	

	
	三
	
	
	
	

	
	四
	
	
	
	

	
	五
	
	
	
	

	檢覈考試
	年度
	類    科
	生 效 日 期
	證書日期文號

	
	
	
	年
	月
	日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
	專 門  職  業  及  技  術  人  員  考  試
	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考試及格證書
	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證書

	
	年  度
	類         科
	生 效 日 期
	核發機關
	證書日期文號

	
	
	
	年
	月
	日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訓            練            及            進           修
	國內
	國外
	訓 練 進 修 
機 關（構） 
	名 稱
(程度)
	種 類
	機關選送
	期別
	起
年月日
	迄
年月日
	訓練
時數學分數
	證件日期
文號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語言能力
	語言類別
	程度

	
	
	讀
	說
	寫
	譯

	
	
	尚可
	流利
	尚可
	流利
	尚可
	流利
	尚可
	流利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	簡要自述

	

	填表人
簽名蓋章
	

	中華民國 年 月 日


※以上各欄由申請人親自詳填。如欄位不敷使用時，請自行新增；本表所須填寫年份欄位，請以民國表示之，並且請按照時間，由近到遠排序，請勿自行合併表格或調整格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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